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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制订的《煤矿安全规程》(2004年版)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原煤炭部制订的《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1995年版)为依据,结合现场实际工作而制定的。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旭生、曹垚林、李秋林、邹银辉、康建宁、张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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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揭穿煤与瓦斯突出煤层程序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门揭穿煤与瓦斯突出煤层(以下简称突出煤层)的原则、程序、设计内容及有关规

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石门揭穿突出煤层(以下简称石门揭煤)的工作程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MT/T638-1996 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

MT/T839—1999 石门揭穿煤层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的测定方法

MT/T641—1996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的测定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石门揭煤 exposingoutburstseambycrosscut
石门自底(顶)板岩层与煤层法线距离10m外开始,进入或穿过突出煤层顶(底)板(法线距离大于2

m)的全部作业过程。

4 石门揭煤技术原则

4.1 石门揭穿(开)突出危险煤层前,必须编制防突专门设计,报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4.2 应尽量减少石门揭煤次数,揭穿突出煤层地点应避开地质构造带。如果条件允许,应将石门揭煤

地点布置在被保护区,或先掘出揭煤地点的煤层巷道,然后再用石门贯通,但贯通时,该巷道应超前石门

贯通位置5m以上,并保持正常通风。

4.3 石门揭穿突出煤层前,必须用打钻方法控制煤层层位,必须测定煤层瓦斯压力或用其他方法预测

石门工作面前方煤层的突出危险性。当突出煤层厚度小于0.3m时,可直接采用震动爆破或远距离爆

破揭穿煤层。

5 石门揭煤防突专门设计的主要内容

石门揭煤防突专门设计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石门揭煤区域煤层、瓦斯及巷道布置的基本情况;
———安全可靠的独立通风系统及加强控制通风风流设施的措施;
———控制煤层层位的钻孔布置;
———煤层突出危险性预测及防突措施效果检验方法、指标和判断标准等;
———揭穿突出煤层的防治突出措施;
———确定安全岩柱厚度的措施;
———安全防护措施;
———组织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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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门揭煤程序

6.1 石门揭煤工艺流程

石门揭煤工艺流程如图1。

图1 石门揭煤工艺流程

6.2 煤层层位控制

6.2.1 在石门掘进过程中,应及时进行岩性素描和地质分析,加强地质预测预报工作。

6.2.2 在石门工作面距煤层法线距离10m外至少打2个穿透煤层全厚,且进入顶(底)板不小于0.5
m的前探钻孔,详细记录岩芯资料,绘制揭煤地点煤层赋存平、剖面图,掌握煤层厚度、倾角的变化、地

质构造、石门与煤层的相对位置等。
从工作面距煤层法线距离5m开始,必须边探边掘,探孔超前距不得小于2m。探孔数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但不得少于3个。应准确探测出突出煤层层位,保证与煤层的最小法线距离不小于2m。

6.2.3 在地质构造复杂、岩石破碎的区域,从距煤层法线距离20m外的石门巷道布置一定数量的前 探

钻孔,钻孔应能控制石门断面四周轮廓线外5m范围的煤层。
从工作面距煤层法线距离10m开始,应该边探边掘,探孔超前距不得小于5m。探孔数量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但不得少于3个。应准确探测出突出煤层层位,保证与煤层的最小法线距离不小于5m。

6.3 突出危险性预测

石门工作面煤层突出危险性预测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石门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应在距煤层5m(法线距离)以外进行,预测方法可采用 MT/T641、

MT/T839、附录A或其他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方法;

b)有突出危险的新建矿井或突出矿井新水平的非巷第一次揭穿(开)各煤层时,必须测定煤层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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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瓦斯含量及其他与突出危险性相关的参数,瓦斯压力测定方法按照 MT/T638执行;

c)经突出危险性预测为突出危险工作面时,必须采取防治突出措施。当预测为无突出危险工作面

时,可以不采取防治突出痍施,直接采用远距离爆破或震动爆破揭穿(开)煤层。

6.4 防突措施

6.4.1 石门工作面防突措施可选用抽放瓦斯钻孔、排放瓦斯钻孔、水力冲孔、水力冲刷、金属骨架或其

他经试验证明有效的措施,措施参数必须经过实际考察。

6.4.2 实施各种防突措施时,石门工作面与煤层之间必须保证一定厚度的岩柱,岩柱的尺寸应根据防

治突出的措施要求、岩石的性质、煤层倾角等确定。

6.4.3 在实施防突措施过程中,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6.4.4 实施防突措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参数施工并现场记录实际施工参数,完成后应根据实

际施工参数绘制防突措施竣工图,发现施工与设计有较大差别时,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6.5 措施效果检验

执行完石门防突措施后,必须采用 MT/T641、MT/T839、附录A或其他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方法

检验措施效果。经检验措施有效后,可用远距离爆破或震动爆破揭穿(开)煤层;如果措施无效,必须采

取补充防治突出措施直至措施有效。防治突出专门机构必须填写防治突出措施效果检验单,并报矿术

负责人审批。
对于煤层特厚或倾角过小不能一次揭开煤层全厚,在掘进剩余部分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防突

措施和措施效果检验,只有措施检验有效后,方可在保证足够措施超前距的前提下继续掘进。在作业

中,必须加强支护和采取保护工作面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6.6 安全防护措施

6.6.1 石门揭穿突出煤层时必须采取包括震动爆破(或远距离爆破)、避难碉室、反向风门、压风自救系

统和隔离式自救器等安全防护措施。

6.6.2 从石门工作面距煤层一定法线距离处(急倾斜煤层不小于2m,倾斜或缓倾斜煤层不小于1.5
m,如果岩石松软、破碎,还应加大法线距离)开始,到揭穿煤层进入顶(底)板法线距离2m以上的全过

程,必须采用震动爆破或远距离爆破。

6.6.3 工作面必须具有独立、可靠、畅通的通风系统,在工作面进风侧的巷道中,必须设置两道坚固的

反向风门。与回风系统相连的风门、密闭、风桥等通风设施必须坚固可靠,防止突出后的瓦斯涌入其他

区域。

6.6.4 在建井初期,矿井尚未构成全风压通风时,在石门揭穿突出煤层的全部作业过程中,与此石门有

关的其他工作面都必须停止工作;震动爆破揭穿突出煤层时,与此石门通风系统有关地点的全部人员必

须撤至地面,井下全部断电,井口附近地面50m范围内严禁有任何火源;向井下供风的通风机必须安 装

在距井口20m外的地点,且风机必须符合防爆要求,风筒必须符合阻燃和抗静电性能要求。

6.6.5 在工作面附近、爆破撤离人员集中地点必须有直通矿调度室的电话,并设置有供给压缩空气设

施的避难佩室或压风自救系统。

6.6.6 井下所有人员都必须携带隔离式自救器。

6.6.7 揭穿(开)煤层后,在石门附近30m范围内掘进煤巷时,必须加强支护,严格执行防突措施。

7 其他

立井、斜井和其他岩石井巷的揭煤程序可参照石门揭煤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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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综合指标预测突出危险性方法

A.1 在岩石巷道工作面向突出煤层至少打两个测压钻孔,测定煤层瓦斯压力,测压方法按照 MT/T
638—1996执行。

A.2 在打孔过程中,每米煤孔采取一个煤样,测定煤的坚固性系数(f)。

A.3 将两个测压钻孔所得的坚固性系数最小值加以平均作为煤层软分层的平均坚固性系数。

A.4 将坚固性系数最小的两个煤样混合后,测定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P)。

A.5 计算综合指标D、K,计算公式如下:

D=(0.0075× H/f-3)×(P-0.74) …………………………(1)

K=△P/f …………………………(2)
式中:

D———煤层的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K———煤层的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H———开采深度,m;

P———煤层瓦斯压力,取两个钻孔实测瓦斯压力的最大值,MPa;

△P———软分层的瓦斯放散初速度;

f———软分层的平均坚固性系数。

A.6 综合指标D、K 的突出临界值应根据本矿区实测数据确定,如无实测资料,可参考表A1确定突出

危险性。如果D 值计算公式中两个括号内的计算值均为负值时,不论D 值大小,都判定为无突出危险。
表A1 用综合指标D、K 预测突出危险性的临界值

煤层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D
煤层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K

无烟煤 其他煤种

0.25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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